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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ST皇台            公告编号：2012-29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1、2012年6月26日，本公司与杭州小巷酒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

将持有的甘肃武威皇台酒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威销售公司）95.24%的股

权以2391.1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杭州小巷酒业有限公司。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该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项交易事项

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股权转让事项也经武威销

售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武威销售公司的另一股东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已出具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本项股权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杭州小巷酒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1 年 5月 4日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8号 1 幢 318室 

（5）主要办公地点：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8号 1幢 318室 

（6）法定代表人：夏东明 

（7）注册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8）营业执照注册号：330100000149285 

（9）主营业务：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酒、饮料） 

（10）主要股东：夏东明（占 37.5%）、闻沉（占 27.5%）、叶跃源（占 10%） 

2、杭州小巷酒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产品在浙江地区的主要经销商，向本公司购买

产品在浙江地区销售，除此之外其不存在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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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3、杭州小巷酒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297,333.95 

负债总额 1,773,409.58 

应收款项总额 1,676,082.38 

净资产 3,523,924.37 

营业收入 382,819.42 

净利润 -476,075.63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项交易的标的为：甘肃武威皇台酒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95.24%的股权。基本情况

如下： 

1、公司名称：甘肃武威皇台酒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武威市西关街新建路55号 

3、注册资本：1050万元人民币。 

4、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95.24%股权，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76%股权，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5、经营范围：白酒、葡萄酒、食用酒精、非酒精饮料的批发零售。 

6、设立时间：1999年8月5日 

7、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182.48 

负债总额 3,675.96 

应收款项总额 768.3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

仲裁事项） 

0 

净资产 2,506.52 

营业收入 1,2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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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909.77 

净利润 -93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4 

8、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武威销售公司95.24%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2391.17万元。 

9、本项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本公司不存在为武威销售公司提

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武威销售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武威销售公司95.24%股权按评估值以2391.17万元的价格转让； 

2、受让方分两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一期于2012年6月30日前支付1300万元，第二

期于2012年12月20日前支付余款1091.17万元。 

3、协议于本公司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生效，本公司已于2012年6月27日收到第一期

1300万元股权转让款，本协议已经生效。 

4、在本公司收到第一期转让款后，办理武威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手续；在

本公司收到第二期转让款后，办理95.24%股权的过户手续。 

5、受让方以其自有资金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武威销售公司95.24%股权转让后，该公司继续存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

情况。本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归还欠款。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武威销售公司成立以来主要负责在武威地区的销售业务，其主销产品为本公司的中

低端白酒。从2010年3月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入主本公司以来，本公司调整产品结构，

确立了以中高端白酒为主销产品的营销策略，武威销售公司的业务开始出现下滑。其

2011年利润出现负值。目前武威地区的中高端产品的销售业务已经完全被本公司于2010

年5月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甘肃日新皇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所替代。因此，本公司决定转让

所持有的武威销售公司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使公司资产总额减少96.6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

少6.71万元。 

由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本公司全额收到股权转让款项后才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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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项交易对本公司来讲不存在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武威销售公司 95.24%股权的评估报告。 

3、股权转让协议及第一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 

4、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6月 27日 




